岩寺镇“四好农村路”建后管养实施细则

为促进我镇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加强“四好农村路”的建设后续养护管理，结合本镇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1、  适用范围
本办法中农村公路是指全镇已建成并经验收合格、列入交通部门核准的乡、村两级道路。对于途经多个村庄的乡村公路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所属村负责辖区路段的养护管理。
二、考核对象
考核对象为各村（居）及其所负责管辖的乡、村道路。
三、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:见附表
四、村护路人员安排
各村要根据道路分布情况合理安排护路人员，一般为每4-5公里安排1人养护，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就业脱贫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农村“三保两护”公益岗位吸纳就业人数中，贫困人口需达50%以上的要求，各村护路员中，贫困人口力争达50%以上。
    五、各村居公路养护里程情况
    目前根据区核定全镇农村公路里程为69.283公里，其中乡道11.66公里，村道58.438公里，各村（居）具体里程为:洪坑村8.54公里，其中乡道5.7公里;翰山村22.028公里，其中乡道3.46公里;祊塘村2.878公里，其中乡道2.5公里;罗田村3.823公里（村道）;临河村2.81公里(村道)；信行村0.561公里(村道)；虹光村10.81公里(村道)；富山村2.72公里（村道）；上朱村3.784公里（村道）；瑶村2.458公里（村道）；广惠社区4.503公里（村道）；石岗村4.368公里（村道）。( 各村农村公路里程核定表附后)。由镇年底根据月督查结果情况拨付养护经费（按区交通局每年标准拨付）。
六、村级公路养护工作考评和经费发放办法
    实行“月督查、季评分、年末拨付经费”的办法，即镇路长办每月不定期督查，巡查情况登记在册，并印发通报到村，具体经费发放办法:
1、各村（居）养护经费:镇根据《岩寺镇农村公路养护质量评分标准》(附后)每季度评分，评分结果与养护经费的拨付挂钩，得分在95分以上(含95分)的村全额拨付养护资金，95分以下85分以上(含85分)的按90%拨付养护资金，85分以下75分以上(含75分)的按80%拨付养护资金,75分以下60分以上的按50%拨付养护资金，60分以下不予补助，由各村（居）自行支付养护费用;
    2、各村（居）养护经费中护路员养护资金:镇路长办公室每月向各村（居）通报巡查情况，各村根据通报内容对相关路段护路员进行养护经费扣除，每个问题扣除金额20元，扣完为止。
    七、加分项:
    1、工作受上级通报表彰或作为上级考核检查点取得前三名成绩的，每次奖励3分;
    2、全年无道路安全事故的，奖励5分。
加分计入村（居）年度考核成绩，合计不超过20分。



